西安交通大学2026年度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遴选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采购人拟对西安交通大学2026年度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遴选一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1.项目名称：西安交通大学2026年度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遴选
2.采购标的的数量：10家（合格供应商数N≤10家时，遴选N-1家供应商）
3.项目地点：西安交通大学指定地点
4.服务期限：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5.工作范围：为西安交通大学工程项目编制工程量清单、最高限价及相关配套服务；
6.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7.付款方式：工程验收合格并结算审计完成后一次性支付；
8.本项目（造价咨询费率的最高限价为2 ‰（计费基础为最高投标限价）；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单个项目的造价咨询费最高限价2000元（即：按照费率计算，费用低于最低收费时，按照最低收费标准支付）；定额计价编制的单个项目的造价咨询费最高限价800元）。
二、资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造价咨询业务；
2.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注册在本单位；
3.投标人须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并具备相应的硬件及人员条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与学校合作中，存在未按照行业规范、投标承诺、合同规定及建设单位要求履行造价咨询服务职责情形的，不能参与本次遴选采购。
[bookmark: OLE_LINK2]三、工程计价依据
（一）预算20万元及以上项目须编制清单，依据《关于印发2025陕西省建设工程费用规则等计价依据的通知》（陕建管发〔2025〕10号）、陕西省工程建设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2025）、陕西省工程建设标准《房屋建筑与装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2025）、《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5）、《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5）、《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5）、《陕西省建设工程费用规则》（2025）、《陕西省房屋建筑与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陕西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陕西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陕西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陕西省房屋建筑与装修工程基价表》（2025）、《陕西省市政工程基价表》（2025）、《陕西省园林绿化工程基价表》（2025）、《陕西省通用安装工程基价表》（上、下册）（2025）、《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25）、《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仪器仪表台班费用定额》（2025）及其配套的费用定额勘误和补充等相关文件。
（二 ）预算20万元以下项目按定额模式计价规则及相关规范执行：
1．土建装修工程及配套使用的费用定额一般土建工程标准取费执行《陕西省建筑工程综合概预算定额（99）》。
2．安装工程及配套使用的费用定额执行《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陕西省价目表（2001）》。
3．拆除工程及配套使用的费用定额执行《全国统一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陕西省价目表（2001）》。
4. 综合人工单价按陕建发最新人工费调整文件协商执行。
5. 不计取四项保险、养老统筹及贷款利息。
6. 特殊行业工程参照行业现行市场报价。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工程造价咨询供应商遴选，投标人自报定额预算费用、清单编制等的费率，同时结合实际情况提供单次项目最低收费标准（即：按照费率计算，费用低于最低收费时，按照最低收费标准支付）。注明编制周期及相关服务承诺。各项价格取费为入围公司报价的平均值。
造价咨询合同价=工程项目最高投标限价×造价咨询中标费率，如低于最低收费，以最低收费为准。
	序号
	报价项目
	报价

	1
	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费率（最高限价费率2‰）
	

	2
	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最低收费（最高限价2000元）
	

	3
	定额计价收费（最高限价800元）
	


五、其他要求
1. 本项目为西安交通大学修缮及装修工程造价咨询单位遴选，负责修缮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工作，本遴选只适用于单个项目造价咨询服务费支出在50万元以内的项目，单个项目造价咨询服务费超出50万元的另行提交采购。每家造价咨询单位的年造价咨询服务费总额不超过30万元（由学校后勤保障部统计）。
2. [bookmark: _GoBack]本次遴选中标的造价咨询单位，一般由校内单位依据造价咨询单位资质所能承揽范围随机分配造价咨询任务，分期分标段及跨年度实施的项目，原则上延续原造价咨询单位，不受服务期限限制。对于存在特殊需求的修缮项目，校内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本次遴选范围以外的其他造价咨询单位。
3. 对于使用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资金等实施前需要评审的项目，中标造价咨询单位应无条件提供评审所需的造价文件，并负责按照评审意见和实际实施需求对造价文件进行调整，不另行增加费用。若遴选中标的造价咨询单位所负责的教育部改善基本办学条件项目仅实施了项目评审环节，最终未实施，造价咨询费用协商确定，不适用本次采购结果。
4. 造价咨询公司按照市场价格编制最高限价，对于校级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工程项目，连续三次成交金额相较于最高限价降幅超过25%的，终止该公司的后继合作。
5. 采购人根据项目需求，可对供应商库进行扩充。
6. 各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即视为知晓并同意该说明。
六、造价咨询单位负面清单及处理
造价咨询单位在服务过程中，凡出现以下负面清单情况，即列入黑名单，取消造价咨询单位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永久招投标资格。
1. 造价单位在编制造价文件过程中违反国家法规和行业规定。
2. 造价单位编制的造价文件存在严重的清单漏项、因工程量清单描述不清造成建设方和施工方严重纠纷或编制的造价文件严重偏离造价市场行情。
3. 造价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私自串通投标单位，为其编制投标报价，或泄露标的文件。
4. 与建设方配合态度消极，在编制造价文件过程中严重超出建设方规定的时间周期。
5. 其他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或违法的行为。




